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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信用违约互换业务指引》的公告 

[2016]28号 

为丰富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管理工具，完善市场信用风险分

散、分担机制，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银行间市场信用

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规则》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

下简称“协会”）相关自律规则，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制定了《信

用违约互换业务指引》，经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并于 2016年 9月 23日经人民银行备案同意，现予发布施

行。 

  

附件：信用违约互换业务指引 

  

  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

二○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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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信用违约互换业务指引 

  

第一条      为丰富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管理工具，完善市场风

险分担机制，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银行间市场信用风

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规则》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简称

交易商协会）相关自律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     信用违约互换指交易双方达成的，约定在未来一定

期限内，信用保护买方按照约定的标准和方式向信用保护卖方支

付信用保护费用，由信用保护卖方就约定的一个或多个参考实体

向信用保护买方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金融合约，属于一种合约类

信用风险缓释工具。 

第三条    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业务参与者（简称参与者）开展

信用违约互换交易时应确定参考实体（包括但不限于企业、公司、

合伙、主权国家或国际多边机构），并应根据债务种类和债务特

征等债务确定方法确定受保护的债务范围。在现阶段，非金融企

业参考实体的债务种类限定于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的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，交易商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将根据市

场发展需要逐步扩大债务种类的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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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    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交易时确定的信用事件范围至

少应包括支付违约、破产。根据参考实体实际信用情况的不同，

可纳入债务加速到期、债务潜在加速到期以及债务重组等其他信

用事件。 

第五条      本指引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六条     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
